
招标投标活动异议提起须知

为进一步畅通异议提起渠道，维护招标项目参与各方合

法权益，提高异议处理效率，规范中国石油招标投标活动，

推进建立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，根据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石油有关管理规定，现就招标投标

活动中异议提起作出规定。参与中国石油招标项目的潜在投

标人、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应按照规定的流程、事项、时限、

形式以及内容等要求提起异议。

一、异议提起流程

异议提起人（指提出异议的潜在投标人、投标人和其他

利害关系人）对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时，应在规定时限内

首先向招标机构提出，招标机构应按照规定给予答复。异议

提起人对答复有争议的，可向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提出。

二、异议事项及时限

（一）对资格预审公告或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，应在

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 2 日前提出；

（二）对招标公告、投标邀请书或招标文件有异议的，

应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提出；

（三）对开标有异议的，应在开标现场提出；

（四）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

出。



三、异议形式及内容

异议提起人应在规定时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，但异

议仅涉及开标的除外。向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提出异议

时，应提供向招标机构提出异议时的异议函和招标机构答复

材料。

投标人提出的异议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 基本情况，包括异议提起人名称、招标项目名称、

招标项目编号、业主单位名称、招标人名称、招标机构名称

以及其它基础信息；

（二） 异议内容，应明确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、开

标、评标结果等具体异议事项；

（三） 主要诉求，须明确诉求内容，逻辑清晰；

（四） 附件材料，须包括相关证明材料和其它过程材

料；

（五） 异议提起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人（若有）

相关信息及证明材料。

异议函应由异议提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

签字并盖末页章和骑缝章（由授权代表人签署的，应附法定

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），具体异议函填报格式见附

件 1。

四、不予受理情形

异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招标机构或招标人的招标管

理部门可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未按异议提交要求提出的；



（二）提起人不是该招标项目潜在投标人、投标人或其

他利害关系人的；

（三）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的；

（四）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和补充材料的；

（五）同一异议无新事实证据重复提出的；

（六）无明确诉求和必要证明材料的；

（七）捏造事实、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

料的；

（八）提起时间超过招标投标活动有效期的。

未经招标机构先行处理或未附招标机构答复意见的，招

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可不予受理。

五、 不当异议惩戒措施

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，不遵守《投标人自律守则》（附

件 2），反复提交无新增证据或诉求材料的异议，就同一内容

向多部门同时提出异议，捏造事实、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

段取得证明材料，以异议为名恶意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，将

根据中国石油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投标人失信行

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按照《投标人失信行为分类、等级划

分与记分标准不当异议（投诉）》（附件 3），分一般、较重、

严重几个等级进行失信扣分处理，失信企业在中国石油所有

招标项目中执行评标加价或扣分、暂停投标资格、直至取消

投标资格。



附件 1

异议函
我公司已充分了解《招标投标活动异议提起须知》和惩戒措施，

承诺诚实守信提出异议，提供材料真实合法。如有违反一切责任自负。

受理部门：

异议提起人（公司）：

异议招标项目名称：

招标项目编号：

业主单位： 招标人：

招标机构：

招标时间：（例 2024/08/26） 投标时间：

开标时间： 评标时间： 定标时间：

异议内容：1.

2.

3.

(若需附件支持，请在相关内容后标明附件编号)

主要诉求：1.

2.

3.

(若需附件支持，请在相关内容后标明附件编号)

附件：1. 异议的相关证明材料

2. （向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提出异议时，需附

异议材料和招标机构的答复材料）



异议提起人：

地址： 邮编：

法定代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：

异议提起授权代表人： 性别： 年龄：

地址： 联系电话：

授权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：

异议提起人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投标人自律守则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和集团公司相关规章制度，依法从事投标和其它

交易活动，诚实守信，自觉接受国家、社会和集团公司监督。

二、自觉维护市场秩序，不得出借或借用、买卖、伪造

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资质证书、营业执照、资产业绩等相关资

信证明文件和印章，严禁以其它企业或个人名义投标。

三、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程序。

参与项目投标应当具有国家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资质、业绩或

许可条件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，骗取投标和中标

资格。

四、坚决抵制和杜绝串标、围标、贿赂等违法投标和不

正当竞争行为。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；

不得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；不得以他

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它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；不得以任何

方式干扰、影响评标工作；不得违背国家有关价格规定或低

于成本价竞争。

五、严格遵守招标投标程序，按照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、

中标服务费、履约保证金等；严格按中标条件签订和履行合

同，不得将项目违法转包、违规分包。

六、依法经营，公平竞争，不得采取虚假、诽谤、恶意

投诉等违法或不正当手段损害、侵犯其它企业的正当权益。

七、对违法和不公正行为投诉时，应当保证投诉内容及

相应证明材料的真实合法。



附件 3

投标人失信行为分类、等级划分与记分标准（不当异议/投诉）

类别 失信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描述 等级
失信记分

基础分 加重分

不当异议
(投诉)

SX-T-YT-01-D 异议人（投诉人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仅凭主观臆断提出异议（投诉）。 一般 2 /

SX-T-YT-02-C
投标人对同一招标人或招标专业机构，6 个月内达到 2 次及以上，或一
年累计 3 次及以上无效异议（投诉）的，包括对投标人失信行为信息的
异议（投诉）。

较重 4 /

SX-T-YT-03-C 投标人不按法律法规、招标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规定的时间、程序或
其它要求提出异议（投诉），受理调查后，异议（投诉）不成立。 较重 4 0～2

SX-T-YT-04-C 异议（投诉）处理部门在调查有关情况时，投标人不配合调查处理。 较重 4 0～2

SX-T-YT-05-C 投标人对已查明的事实不接受，反复异议（投诉）。 较重 4 0～2

SX-T-YT-06-B 投标人捏造事实、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异议（投
诉）；投标人假冒他人名义提出异议（投诉）。 严重 8 0～2

SX-T-YT-XX-X 投标人发生的其它恶意异议（投诉）行为。 根据具体性质和情节轻
重确定等级并记基础分 0～2

其他 SX-T-QT-XX-X 投标人发生的其他失信行为。 根据具体性质和情节轻
重确定等级并记基础分 0～2

以上失信行为造成以下结果的，直接认定为特别严重失信行为，失信行为代码最后一位为 A

/

SX-T-TB-01-A 给招标人造成 100 万元及以上经济损失的。 特别严重 10 /

SX-T-TB-02-A 导致招标项目延期，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的。 特别严重 10 /

SX-T-TB-03-A 给招标人信誉、形象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。 特别严重 10 /



类别 失信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描述 等级
失信记分

基础分 加重分

SX-T-TB-XX-A 造成其它特别严重后果的。 特别严重 10 /

注：

1、投标人失信行为单次量化记分包括基础分和加重分两部分。基础分为失信行为等级对应的固定分值，从轻到重

分别为 2 分、4 分、8 分、10 分；加重分是在基础分上视失信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增加的分值，分值区间 0～2

分（以 0.5 的倍数记分）。基础分和加重分之和为该次失信行为的失信记分，有效期三年。

2、同一投标人记分有效期内的所有失信记分累加，为该投标人的失信分。同一次失信行为涉及多个投标人的，应

对涉及的多个投标人分别记分。同一投标人在同一项目招投标过程中，发生的不同失信行为分别记分，不同标段（包）

的失信行为分别记分。同一投标人在失信行为记分有效期内再次出现同一种失信行为，基础分应双倍记分。投标人

失信行为分类、等级划分与记分标准详见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投标人失信行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附录。

3、失信分达到 8 分时，暂停投标人的投标资格半年；失信分达到 9 分时，暂停投标人的投标资格一年；失信分达

到 10 分暂停投标人的投标资格两年。暂停期满后恢复投标资格，有效期内的失信分继续加价或扣分。

4、失信分 10.5 分及以上，或在暂停期间再次发生失信行为的，取消股份公司范围内的投标资格三年。期满重新获

得投标人资格的，失信分不清零，有效期顺延三年。


